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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从严审核固收产品定期报告 持续强化一线监管

日期： 2017-7-14

近日，深交所完成了2016年度公司债券及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下简称“固定收益产品”）定期报告的监管和事后审核工作。报告体现出信息披露及时

性大幅提升，信息披露规范性和完整性显著提高等特点。深交所在监管和事后审核工作中，按照分类监管原则，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强化“五位一

体”联动监管，构建一线监管新模式；实施递进式监管，拓展一线监管覆盖范围。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深交所将继续督促做好2017年中报信息披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理念，切实执行“申报即纳入监

管”要求，进一步完善固定收益产品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建立以管理人为核心的存续期管理责任制，加强风险监测和风险排查，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切

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促进深市固定收益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信息披露及时性大幅提升

2016年度深市应披露年报的公司债券共1,018只（556只为非上市非挂牌公司发行债券），其中934只按时披露；应披露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公司

债券共1,018只，均已按时披露；应披露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司债券共754只，其中743只按时披露；应披露年度资产管理报告（以下简称“资管报告”）和

托管报告的资产支持证券共119只，其中117只按时披露；应披露跟踪评级报告的资产支持证券共116只，其中112只按时披露。相关报告按时披露率均超过

92%，定期报告披露及时性较去年大幅提升。

深交所针对未按时披露情况，以口头或出具监管函件书面警示方式逐一督促，要求限期披露。截至目前，尚有4只债券（1只企业债和3只私募公司债

券）和1只资产支持证券仍未披露年报或资管报告。深交所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从严监管，视情况启动纪律处分措施。

 

信息披露规范性和完整性显著提高

绝大部分信息披露主体均能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8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资

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格式》等规则指引的要求编制定期报告，定期报告披露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均较往年显著提高，但亦暴露了一些问题。

首先，部分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不规范，具体有将约定用途募集资金挪作他用、转借他人、未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或“专户不专用”、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未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等情形。例如，某公司债券约定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保障房建设，但其发行人财务报表无对应科目余额变动，深交所致

函问询，发现发行人存在募集资金挪作他用情况。

其次，个别公司债券未披露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及重大会计调整等事项的影响以提示风险。例如，某发行人更换了审计机构，新任审计机构对部分科

目进行了会计调整及差错更正，导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激增、亏损较上年度持续扩大，而定期报告未充分披露上述事项影响。

第三，个别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不一致。例如，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发行人存在行政处罚及纪律处分事项，而年报中未披露相

关事项。

第四，个别资产支持证券未按约定归集现金流且未披露整改落实情况。例如，某资产支持证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存在部分现金流未按约定归集的情

况，但未披露具体整改落实措施。深交所经问询发现，至定期报告披露日，其仍未整改完毕，且新增现金流亦未按约归集。

 

加强一线监管从严事后审核

深交所在2016年度固定收益产品定期报告的监管和事后审核工作中多举措并举，加强一线监管。

深交所按照分类监管原则，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对风险类和关注类的发行人实施重点审核，同时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人行业属性和资产支持证券基础

资产类别，制定针对性审核要点。

例如，对房地产发债企业，重点审核新增借款、应收账款管理等事项；对产能过剩发债企业，重点审核其资产负债率、毛利率、经营性现金流等财务

指标变化情况；对类平台发债企业，重点审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不动产类资产支持证券，重点审核不动产权利限制、租金收取情况；对基础设施类资

产支持证券，重点审核现金流归集情况。

深交所还强化“五位一体”联动监管，构建一线监管新模式。深交所加强所内协作，针对上市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人，深交所固定收益

部和公司管理部门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就发行人存在的问题加强沟通交流；针对固定收益产品交易异常和不合格投资者买入，深交所固定收益部加强与市

场监察部和会员管理部的监管联动。

针对未按时披露年报、评级下调、业绩亏损等情况，深交所及时通报中国结算，供其作为调整质押比例参考。同时，定期报告审核期间，深交所高度

重视各地证监局提供的年报审核意见，对审核反映的问题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此外，深交所实施递进式监管，拓展一线监管覆盖范围。根据违规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深交所及时采取递进式监管措施。

2017年以来，深交所针对固定收益产品共发出年报问询函、关注函、监管函139份，启动通报批评纪律处分8例，监管对象涉及发行人、原始权益人、

计划管理人、增信机构、承销机构、受托管理人等机构及相关董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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